
商 品 房 共 有 共 用 部 位 明 细 表

预售许可证号：20250100132    
	幢号
	计 入 分 摊 面 积 的 共 有 共 用 部 位(本幢)
单位：平方米
	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

单位：平方米
	公共配套建筑(部位)

单位：平方米

	E-01
	楼梯：332.47
幢公用
	外墙：81.54
幢公用
	门厅：90.46
幢公用
	电井23.52
	卫生间94.32
	过道500.93
	
	社区居委会917.76 社区卫生服务站212.81 托老所503.67 文化活动室704.6 业主委员会议事用房67.27 公厕34.81

	说    1、计入（本幢）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，其建筑面积已分摊至购房者的共有共用面积中，购房者拥有共有产权。

2、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，产权归全体购房者，购房者享有使用权。但不予颁发房屋所有权证。

明    3、公共配套建筑（部位）是开发商根据总体规划需求而建，在不改变用途下，开发商享有使用、收益权利。

4、此面积为暂测面积。


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